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

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司 2020年 1-6月份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以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

事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了解核查后，相关情况说明和独立意见发表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的规

定和要求，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核查，认为： 

（一）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对外担保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

公告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北京铝能清新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 

2016年 10月

26日 
130,000.00 

2016年 12月 22

日 

  

19,5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5年 否 是 

北京铝能清新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 

2016年 10月

26日 
130,000.00 

2017年 1月 11

日 
2,738.27 

连带责任

保证 
5年 否 是 

北京铝能清新环 2018年 10月 3,000.00 2018年 12月 14 947.73 连带责任
主合同

履行完
否 是 



境技术有限公司 29日 日 保证 毕之日

止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

合计（A1）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A2）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

度合计（A3） 
133,000.0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

保余额合计（A4） 
23,186.00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

公告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赤峰博元科技有

限公司 

2018年 4月 28

日 
25,000.00 2019年 3月 8日 20,0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年 是 否 

盐城清新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7

日 
20,000.00 2019年 5月 1日 14,5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3年 否 否 

赤峰博元科技有

限公司 

2020年 2月 17

日 
25,000.00 

2020年 3月 11

日 
20,0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

度合计（B1） 

 

25,000.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

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B2） 

20,000.0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

保额度合计（B3） 
45,00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合计（B4） 
34,500.00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

公告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无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

度合计（C1）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

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C2）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

保额度合计（C3）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合计（C4）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A1+B1+C1） 
25,000.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A2+B2+C2） 
20,000.0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

计（A3+B3+C3） 
178,000.0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

额合计（A4+B4+C4） 
57,686.00 



实际担保总额（即 A4+B4+C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1.85%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余额（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

保余额（E） 
34,500.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F）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34,500.00 

2020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赤峰博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

元科技”）与中信银行赤峰分行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5,000 万

元，保证期限为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实际

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含对子公司担保）数量为人民币            

57,686.00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前述担保事项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及公司对

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前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已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  

我们认为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是合理的，决策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有能力控制其生产经营管理

风险，可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其业务发展的

需要，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此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三、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控制权，为

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其

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证，有助于其减少融资成本和费用。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此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四、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控制权，为

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其

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证，有助于其减少融资成本和费用。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此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变更注册地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公司章程》第五条条款内容进行了修订。本次修订符合

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同意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独立董事：骆建华   王华   张敏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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